

陇农〔2016〕54号               签发人：杨  斌
关于成立陇川县农业局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根据中共陇川县委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专项督查》的通知（陇督发〔2016〕1号），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成立陇川县农业局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现将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组  长：杨  斌  局长

副组长：尹常增  副局长

成  员: 徐维传  办公室主任

许双强  政策法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股长

杨安华  市场科教信息股股长

李永明  农机管理股股长

宋永庆  蔗糖产业管理股股长
李加苍  畜牧渔业股股长

杨  坚  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王定忠  土肥站、农环站站长

张丽娟  农环站副站长
巫盛聪  农机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徐启明  水产站站长
邓美峰  甘蔗技术推广站站长

尚德林  畜牧站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环站，由王定忠兼任办公室主任，各相关站队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工作，确保我局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

陇川县农业局

2016年5月11日
陇川县农业局办公室     2016年5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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